
桃園市醫療機構發生醫療暴力事件通報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是否現行犯移送 處理結果回報

地檢署法警室 
結案 

續為調查後，如

為社維案件依

法為裁處或移

送法院裁定，刑

事案件則移送

地檢署偵辦 

 

 

 

 

 

法警室通知 

1. 移送機關 

2. 轄區派出所 

3. 醫療機構 

是 

轄區派出所至

現場處理

 

地檢署 
衛生局進行後續

處辦 

1.醫療機構發生醫療暴力事件 

2.涉醫療法第 106

條之刑事案件或其

他情節重大者 

是 

否 

3-1 先撥打 110或向當地派出所報案 

3-2 填寫通報單同時傳真通報並電話確認： 

1. 轄區派出所 

2. 桃園地方檢察署 

3.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03-3349563 

3-3 蒐集事證函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3-4  

1. 視情況撥打 110或向當地

派出所報案 

2. 填寫通報單傳真通報桃園

市政府衛生局並電話確認 

3. 蒐集事證函送桃園市政府

衛生局 

109年 4月 16日修訂 

否 

後續追蹤並為

必要偵查作為 

 


